附件1：
北京市技师研修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市技师研修培训工作的管理，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11]33号），促进技师研修培训的制度化、规范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技师研修培训是针对已取得技师、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并在生产服务一线的高技能人才，开展的以前沿理论、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岗位提升培训。
第三条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力社保局”）负责技师研修培训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技师研修培训的职业（工种）应紧密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突出以首都产业发展急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加强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
第五条    技师研修培训可采取培训、研讨、交流、考察等多种形式，每个班次累计学时一般不少于64学时，其中研讨、交流活动不少于16学时，考察活动要结合教学内容，注重实效。
第六条    技师研修培训应聘请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专家教授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实习指导教师、生产一线高技能领军人才担任授课教师，并选择内容新颖、具有较高指导价值的教材、资料供学员学习参考。
第七条    技师研修培训应围绕生产实践中急需解决的技术和工艺难题，加强同业高技能人才间的交流协作，研讨技术创新和工艺革新，加强成果转化和对生产实践的指导。为保证研修质量，每个班次的学员人数不低于35人。结业时，每位学员结合研修内容和技能岗位工作撰写工作总结，作为考核研修结果的主要依据。
第八条    技师研修培训的承办单位应是北京地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技工院校、企业培训中心，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的可以申请承办技师研修培训：
（一）近2年内组织开展过相关职业（工种）技师以上职业培训，具备国内先进技术水平的教学、实习场地和设施设备，有充足的实习工位，能满足35人以上教学和技能训练需要。
（二）从事理论知识培训和论文辅导的授课教师，应具备副教授、高级讲师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从事操作技能实训的实习指导教师，应具备高级实习指导教师、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教学管理人员应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
（三）具有完善的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讲义），能够及时收集、跟踪生产领域中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和发展趋势，保证培训的先进性和超前性。
（四）教学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安全保卫制度健全。
第九条    各承办单位应于每年第一季度申报技师研修培训项目计划，填写“        年技师研修培训项目申报表”，报送市人力社保局。
市人力社保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论证后，确定技师研修培训项目。项目承办单位，应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计划，并在技师研修培训开班前两周将学员名单和研修培训方案、计划加盖承办单位公章（电子版）报市人力社保局审核备案。
第十条    各技师研修培训承办单位要加强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技师研修培训项目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对研修培训成效作出评估，并在20个工作日内将以下书面材料报市人力社保局：
（一）研修培训工作总结。
（二）研修培训结业登记备案名册。
（三）研修培训形成的技术革新成果、专题报告、论文等研修成果。
第十一条    技师研修培训项目须按计划在当年完成，一般不得跨年度举办。
第十二条    企事业单位应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应用于企业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经市人力社保局批准列入技师研修培训项目的由市财政局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每个班次一定额度的资金支持。
第十三条    市财政安排的技师研修培训项目资金，由市人力社保局下拨项目承办单位。培训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凡弄虚作假、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项目承办单位，市人力社保局取消其项目实施和培训资格，按拨付渠道收回资金，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单位及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按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3年 9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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